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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407][bookmark: _Toc21775][bookmark: _Toc19508]（一）项目概况
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街道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在保持原有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完善区域内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贸市场改造和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治理农村生态环境，以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的有机结合。
项目共分两期实施，建设内容分别如下：
第一期建设内容：一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东南村委的龙好村和南坑村人居环境整治，包括巷道硬底化建设约18233㎡，主要村道升级沥青路约8711㎡，新建路灯约102盏，污水处理管道约1550m等；二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升级改造及街道中心区域道路升级改造，升级改造潭水塘村至东南码头路段，道路长度约13.09km，在现状7.5m的路宽基础上，两侧各拓宽2m的非机动车道，原道路白改黑，道路两侧增设带广告牌路灯改造等；三是南坑村西侧新建道路长度约为2.112km，路面宽度为7m。
第二期建设内容分三标段进行，分别为：
一标段：一是蔚葎村委会9个村及龙腾村1个村共10个村庄人居环境提升，重点打造蔚葎村委会东侧的文化用地，完善村内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二是潭水塘村至东南码头路段潮丰分场路口到东南码头路段升级，全长约1km；三是东南码头横向路升级沥青混凝土路面；四是潭水塘村至后山村路段升级改造；五是湛江市东海区东南码头段低压迁改工程。
二标段：一是湛江经开区钢铁大道示范带（宝钢1号门-谭水塘村）两侧人居环境整治，全长约6.5km；二是湛江经开区东海大道东简段示范带（双林制药-龙海天旅游区）两侧人居环境整治，全长约9km。
三标段：一是东海大道东简段示范带（双林制药路口-龙海天旅游区交通岛段）道路整治，包含道路沿线两侧绿化退缩带整治改造以及重点节点路口整治等，路线全长9km；二是钢铁大道示范带（宝钢1号门-谭水塘村段）道路整治，包含道路沿线两侧绿化退缩带整治改造，路线全长6.5km；三是升级改造两座农贸市场基础设施；一号农贸市场建筑面积2000㎡，建筑层数为1层，高度为5.58m，其中房屋16间，广告牌40个，摊位20个。二号农贸市场建筑面积为972.95㎡，房屋18间，广告牌24个，摊位18个等；四是修建停车场1个，停车场共建设163个停车位，其中40%为充电桩停车位，60%为常规停车位，设有保安亭1处，两个出入口等；五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包含东简街道辖区尚未完成人居环境整治的自然村，建设内容包括主干道和巷道硬底化建设约100000㎡，路灯7500盏，污水处理管道约15000m，新建污水三级处理池4座。
项目整体工程建设期为3年，计划2023年11月开工，2026年12月竣工。工程实际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截至2024年12月31日仅完成一期工程95%工程量，二期工程尚未开工。
[bookmark: _Toc11852]（二）绩效目标
根据《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湛江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要求，是改善人居环境，建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要体现。
[bookmark: _Toc12793]（三）评价金额及支出使用情况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30700万元，其中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资金24000万元。2023-2024年本项目共下达专项债券资金11728万元，实际到位11728万元。其中：2023年9月21日到位8300万元、2024年6月27日到位2000万元、2024年10月30日到位1428万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实际支出金额为9420.38万元，资金支出率为80.32%。截至现场评价日，项目实际支出金额10616.86万元，资金支出率为90.53%。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项目建议书及可研报告编制费、预算审核费、勘察设计费、检测费、监理费以及建安工程费等工程前期工作费用及施工费。
[bookmark: _Toc83304175][bookmark: _Toc14928][bookmark: _Toc81208839][bookmark: _Toc18938][bookmark: _Toc50582680]二、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bookmark: _Toc23398][bookmark: _Toc25933][bookmark: _Toc11331]（一）总体结论
本次评价采取资料分析、现场核查及专家评议等方法，围绕项目资金的决策、管理、产出、效益等方面实施评价，结合评价组专家的意见，评定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80.05分，绩效等级为“良”。
[bookmark: _Toc17406]（二）各部分绩效分析
1.决策分析
项目在决策指标分值18分，得分15.5分，得分率86.11%。项目决策包括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得分率分别为100.00%、62.50%、66.67%。进一步对其得分结构分析，项目立项考核立项规范性和决策内容合理性：项目属于中央、省和市等重点支持项目；项目已立项；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等程序；项目建设所需各类资金来源依据充分，筹措计划科学可行，资金及时到位；项目已完成勘察、设计、用地、环评、开工许可等前期工作，达到开工建设条件；项目资金已形成实物工作量；项目建设能够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和要求，符合专项债券支持领域和方向，建设内容符合专项债券使用管理要求，资金预期能在年度内使用完毕。
绩效目标考核目标设置合理性及指标明确性：目标表述基本清晰，设置的绩效指标包含了项目建设预期产生的产出和效益指标。但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完整，仅体现了项目预期实施效果，未能全面反映项目预期实施产出内容，且产出数量指标仅设置“当年工程建设完成比例”，未明确项目的预期产出成果，目标及指标内容不够清晰、细化。
资金投入考核资金需求合理性：项目申请专项债券额度与项目实际需要基本匹配。收入、成本、预期收益构成较为清晰，但其测算依据及过程不够充分、科学，未明确各项收入成本测算所依据的计费标准。如在市场铺位租金收入方面，项目预计运营期内首年租金收入500元/㎡，单价每年递增3%，出租率95%。但项目单位未对其改造升级前的铺位租金、出租率等进行论证说明，缺乏数据参考依据。此外，部分子项收入测算偏高。如路灯杆广告位收入方面，项目预期运营期内出租率可达95%，但经实地调研发现，湛江经开区内投入路灯杆广告的商户较少，短期内难以实现95%的出租率。
[bookmark: _Toc19908]2.管理分析
管理指标分值42分，得分35.3分，得分率84.05%。过程管理包括预算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偿债风险防控和事项管理，得分率分别为100%、97.78%、100%、60%和96.43%。预算管理方面，项目专项债券收支均已纳入当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管理程序基本规范，年度内尚未产生还本付息。资金管理方面，截至2024年12月31日，债券资金实际拨付金额为11728万元，实际使用金额为9420.38万元，使用进度为80.32%；资金支付具有完整的审批程序，资金使用基本合规。资产管理方面，项目一期及二期工程均未完工，因此还无需开展竣工验收及资产移交工作，不涉及资产移交手续。偿债风险防控方面，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与融资规模匹配情况基本匹配，但短期内项目年度收支未能实现平衡，且项目预期收益与项目建设年限的匹配度不足；项目制定的风险防控预案较为简略。事项管理方面，资金使用单位建立了全面有效的资金管理机制，项目单位能够有效使用信息化系统进行资金管理，项目招投标、建设及竣工验收等基本能够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要求；对于审计发现并列出的问题已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并逐步落实整改；专项债券项目相关信息已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录入，录入信息较为完整准确。但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未见项目单位内部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内部资金申请、审批、支付等程序缺乏制度条款约束。
[bookmark: _Toc22756]3.产出分析
产出方面指标分值23分，得分14.75分，得分率64.13%。产出方面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数量方面，项目一期工程建设完成率95%，但二期工程暂未开工建设。产出质量方面，项目施工过程中暂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施工质量基本达标。产出时效方面，项目工程未按期开工，且整体实施进度缓慢，无法按计划如期完工。
[bookmark: _Toc10124]4.效益分析
效益方面指标分值17分，得分14.5分，得分率85.29%。效益方面指实施效益和满意度：实施效益方面，通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及道路升级改造工程，极大改善了村民日常出行条件和卫生环境，提升区域内交通便利度及行车安全，但项目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后续管护机制，管护人员、管护资金、管护制度等还未完全落实，不利于项目实施效益的长期发挥及项目的可持续运营。满意度方面，项目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属于公益性项目，项目建成后未收到周边村民投诉，群众满意度较高。
[bookmark: _Toc524334581][bookmark: _Toc17881][bookmark: _Toc522873134][bookmark: _Toc81208840][bookmark: _Toc524096886][bookmark: _Toc28333]三、主要绩效
[bookmark: _Toc5806][bookmark: _Toc524334582][bookmark: _Toc522873135][bookmark: _Toc524096887]（一）优化道路通行条件，夯实乡村发展硬支撑
一是项目累计完成村内巷道硬底化面积约18233平方米，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因泥泞路面导致的“晴天扬尘、雨天泥泞”问题，极大改善了村民日常通行条件；同时对村庄主干道实施升级改造，铺设高品质沥青路面约8711平方米，不仅提升了道路承载力和耐久性，更显著改善了村庄整体形象，为后续乡村旅游、物流运输等产业发展奠定了交通基础。此外，通过科学布设节能型路灯共计102盏，实现主要道路、公共活动区域及重点节点照明全覆盖，有效保障了夜间出行安全。二是项目对贯穿示范带核心区域的县道X279实施系统性改造，在原7.5米宽水泥路面基础上，两侧各拓宽2米非机动车道，形成“机动车+非机动车”分隔通行格局，提升道路安全性与通行效率；同步实施“白改黑”工程，将原有水泥路面升级为沥青混凝土面层，以降低行车噪音、提高行车舒适性，并延长道路使用寿命。该路段连接东南渔港和海洋牧场，通过实施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了道路通畅度，为后续海洋牧场和东南渔港经济示范区建设打下硬件基础。
[bookmark: _Toc20592]（二）提升村容村貌，推动绿色宜居转型
一方面，项目坚持“微改造、精提升”理念，在房前屋后、闲置地块、村口节点等区域因地制宜打造“四小园”总面积达12865平方米，在美化村容村貌的同时，还鼓励村民参与种植管理，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有果、自给自足”，成为传承农耕文化、涵养乡风文明、提升生活幸福感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针对过去商铺招牌杂乱无章、材质低劣、尺寸不一、色彩冲突等问题，项目在X279沿线街道中心区域，同步推进沿街商铺一层外立面招牌统一设计与改造，采用简洁大方、富有地方特色的风格，重塑整洁有序的商业界面，显著提升了街道的整体秩序感与审美品质，使村庄入口和主街成为展示乡村振兴成果的“第一窗口”。
[bookmark: _Toc20504][bookmark: _Toc81208844][bookmark: _Toc14656]四、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30022][bookmark: _Toc18485813][bookmark: _Toc15312246]（一）建设进度缓慢，青苗补偿缺位与设计变更致工程停滞
项目整体实施进度有所滞后。根据《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显示，项目整体建设工期为24个月，其中2022年10至12月开展前期工作，2023年10月开工，2024年9月竣工。但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整体还未完工验收。其中，一期工程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合同约定施工工期为180日历天，截至2024年12月底实际完成工程量95%，剩余工程量5%仍未完工，且截至现场评价日剩余工程仍未能实施。二期工程尚未开工实施。经现场座谈了解，导致工程整体实施进度缓慢的原因如下：一是一期工程X279道路升级改造照明工程已建成路灯，但因电表报装手续问题未解决无法安装电缆电箱，导致目前路灯还未完成通电。且该道路后湖段建设涉及村民树木砍伐需赔付青苗补偿费，但项目前期工程设计及概算测算时未将该笔费用纳入其中，村民未能及时得到赔付，导致该路段施工暂停，目前项目单位正在完善青苗补偿费支付手续。二是项目二期工程建设新加入典型村建设及经开区风貌管控示范带建设等内容，该部分内容与项目前期资料（可研、概算、初步设计）不一致，需重新更改报批，从而影响了施工进度。经查阅资料，调整后的项目可研报告、初步设计及概算已在2025年11月前完成报批手续，且二期工程一标段已于2025年6月10日开工。
[bookmark: _Toc22649]（二）工程后续管护机制尚未建立，影响项目长期效益发挥
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实施成效，但项目单位尚未建立系统、稳定、可持续的后续管护机制，存在“重建设、轻管护”问题，对于项目建成后的道路、路灯、污水处理设施、“四小园”等公共基础设施未明确日常管理、维护、维修的责任单位，且对于工程后期管护资金亦未予以安排。若管护机制长期缺位，将会影响项目长期效益发挥，使得已建成设施功能退化，如发生道路破损、“四小园”荒废、路灯不亮等现象，造成财政资金浪费，人居环境整治成果难以持续。
[bookmark: _Toc14616]（三）收益兑现不及预期，专项债券存在短期偿付风险
项目短期内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显示，该项目通过发行期限为30年的政府专项债券进行融资，建设期为2023年至2024年，运营期自2025年起至2053年止，并明确将项目运营期内产生的经营性收入作为债券本息偿还的主要来源。按照原定计划，项目应于2024年9月全面竣工，并从2025年起逐步实现市场铺位租金、广告牌广告位租赁收入、路灯杆广告位租赁收入、停车位及充电桩租赁收入等预期收益，形成稳定现金流以覆盖年度还本付息需求，但实际于2024年12月底项目整体还未正式投入运营，受工程建设延期的影响，项目运营收入在短期内难以产生，即无法如期形成有效收益用于偿还债券利息，偿债风险较为凸显。
[bookmark: _Toc524334583][bookmark: _Toc81208849][bookmark: _Toc11296][bookmark: _Toc524096888][bookmark: _Toc12615][bookmark: _Toc522873136]五、相关建议
[bookmark: _Toc4228]（一）强化统筹协调与前期谋划，加快工程实施进度
项目施工工期拖延过长会导致工程施工维护成本的增加，因此为加快推进后续工程实施进度，一方面，项目单位应主动协调解决一期工程“卡脖子”问题，全力推进扫尾。积极协调区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完成用电报装主体和道路建成后路灯移交对象确认，以及对树木的现场清点与补偿金额确认，加快推进电表报装和青苗补偿费支付手续，以恢复施工秩序，推动一期工程的竣工验收。另一方面，对于已开工实施的二期工程一标段，项目单位应定期跟踪其工程实施进度及质量，及时了解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迅速解决，保证工程施工按计划进行。对于尚未开始施工的二期工程二、三标段，项目单位应提前做好招投标、施工图深化、主要材料询价及村民意见征询等施工前准备工作，并按照已开工的项目经验提前做好风险预判，确保工程顺利开工。此外，对于后续此类工程项目的实施，东简街道办应加强前期论证深度，严格执行“多专业联合踏勘”制度，邀请自然资源、林业、电力、村集体等共同参与现场核查，确保青苗、管线、权属等潜在障碍全面识别、费用足额计列。同时，推行“村民签字确认机制”，对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提前公示并取得书面同意，从源头减少实施阻力，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6560]（二）健全管护机制，压实管护责任
为推动项目实施效益的可持续影响，项目单位要坚持“建管并重、以管促效”选择，建立完善工程后续管护机制。一是可由东简街道办牵头，联合住建、城管、交通等部门，制定街道级公共工程建后管护实施细则，规范移交、巡查、维修、报废等各项工作操作规范，为后续管护工作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明确管护责任主体，东简街道办作为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应同步承担建后管护的统筹协调职责，分类确定管护主体。如对于道路、路灯等公共基础设施由市政或城管部门接管，对于“四小园”、村内道路等设施由村委会负责，对于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由运营方负责等，并与各管护责任主体签订《建设工程后续管护责任书》，明确管护责任归属。通过压实管护责任，有效防止项目建成后无人维护的情况发生，保障各项设施在建成后功能持续发挥。三是落实后续管护资金，与各管护责任主体协商确定后续管护资金安排，对于停车场、广告牌等具备收益潜力的设施，可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以设施收益来补充其管护资金需求。
[bookmark: _Toc20293]（三）强化风险备付与再融资机制，防范专项债券偿付风险
针对当前项目因建设进度滞后导致专项债券预期收益短期内无法实现、本息偿付存在缺口的问题，项目单位应在全力推进一期扫尾及二期工程建设的同时，切实增强债务风险防控意识，在现有偿债保障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健全风险处置与备付安排。一方面，项目单位可推动设立专项偿债风险准备金，构建合规托底机制，在确认项目短期收益无法覆盖债券利息偿还后，向财政部门申请利用准备金先行垫付，财政部门对项目后续产生的所有经营性收益享有优先受偿权，直至垫付资金及利息全额收回，确保公共资金安全闭环。另一方面，项目单位应加强对后续项目投入运营后现金流的动态监控和数据统计分析，若实在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可提前谋划债务接续安排，积极对接再融资债券政策，以有效缓解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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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1208854][bookmark: _Toc11037][bookmark: _Toc2384]第二部分：分析报告
为检验“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绩效，考核资金预期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管理水平，根据《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国资局关于做好2025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国资局委托广州有可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组成评价工作组，对“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实施绩效评价。
[bookmark: _Toc29950][bookmark: _Toc81208855][bookmark: _Toc4655]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3132][bookmark: _Toc50582697][bookmark: _Toc81208856][bookmark: _Toc24996]（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十四五”期间，将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为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广东省2020年印发《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扎实推进乡村农房管控和风貌提升，深化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持续推进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设和示范市、县、镇、村创建；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全面加强“四好农村路”和村内道路建设等意见。
随着乡村经济快速发展，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街道的农村道路建设和基础设施条件已无法完全满足区域内村民生产生活需求，因此，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补齐区域内基础设施短板，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街道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在保持原有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完善区域内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贸市场改造和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治理农村生态环境，以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的有机结合。
[bookmark: _Toc50582699][bookmark: _Toc81208858][bookmark: _Toc13122]2.实施概况
（1）项目内容
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及规模于2023年8月及2025年5月经历了两次调整，经最新调整后工程分两期实施，建设内容分别如下：
第一期建设内容：一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东南村委的龙好村和南坑村人居环境整治，包括巷道硬底化建设约18233㎡，主要村道升级沥青路约8711㎡，新建路灯约102盏，污水处理管道约1550m等；二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升级改造及街道中心区域道路升级改造，升级改造潭水塘村至东南码头路段，道路长度约13.09km，在现状7.5m的路宽基础上，两侧各拓宽2m的非机动车道，原道路白改黑，道路两侧增设带广告牌路灯改造等；三是南坑村西侧新建道路长度约为2.112km，路面宽度为7m。
第二期建设内容分三标段进行，分别为：
一标段：一是蔚葎村委会9个村及龙腾村1个村共10个村庄人居环境提升，重点打造蔚葎村委会东侧的文化用地，完善村内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二是潭水塘村至东南码头路段潮丰分场路口到东南码头路段升级，全长约1km；三是东南码头横向路升级沥青混凝土路面；四是潭水塘村至后山村路段升级改造；五是湛江市东海区东南码头段低压迁改工程。
二标段：一是湛江经开区钢铁大道示范带（宝钢1号门-谭水塘村）两侧人居环境整治，全长约6.5km；二是湛江经开区东海大道东简段示范带（双林制药-龙海天旅游区）两侧人居环境整治， 全长约9km。
三标段：一是东海大道东简段示范带（双林制药路口-龙海天 旅游区交通岛段）道路整治，包含道路沿线两侧绿化退缩带整治改造以及重点节点路口整治等，路线全长9km；二是钢铁大道示范带（宝钢1号门-谭水塘村段）道路整治，包含道路沿线两侧绿化退缩带整治改造，路线全长6.5km；三是升级改造两座农贸市场基础设施；一号农贸市场建筑面积2000㎡，建筑层数为1层，高度为5.58m，其中房屋16间，广告牌40个，摊位20个。二号农贸市场建筑面积为972.95㎡，房屋18间，广告牌24个，摊位18个等；四是修建停车场1个，停车场共建设163个停车位，其中40%为充电桩停车位，60%为常规停车位，设有保安亭1处，两个出入口等；五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包含东简街道辖区尚未完成人居环境整治的自然村，建设内容包括主干道和巷道硬底化建设约100000㎡，路灯7500盏，污水处理管道约15000m，新建污水三级处理池4座。
（2）组织实施
本项目主管单位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事务管理局，建设管理单位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简街道办”或“项目单位”），负责项目组织建设及实施过程管理；项目建议书及可研报告编制单位为广东鼎建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负责编制本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服务单位为珑图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对可研报告进行评审，出具评审报告；勘察单位为核工业赣州工程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工程地质勘察及测量；设计单位为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出具工程初步设计方案。项目单位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定一期及二期工程施工单位，负责工程具体施工，其中一期工程施工单位为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二期工程一标段施工单位为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此外，项目通过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进度及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其中一期工程监理单位为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二期工程一标段监理单位为广州市广州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东简街道办将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区发改局审批，2022年10月31日经区发改局批复，同意实施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项目不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用地预审，2022年11月5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经区发改局批复，2023年7月初设单位出具初步设计方案及工程概算书，并于2023年8月18日经区发改局批复同意，经核定，项目工程分两期建设，工程概算总投资为30692.17万元，其中：工程费27645.22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585.42万元、预备费1461.53万元。2025年3月3日经湛江经开区风貌管控示范带连片打造工作专题会议决议，将湛江经开区东简街道乡村振兴示范带（谭水塘－东南码头）房屋整治项目纳入东简街道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二期一标段建设内容，并将湛江经开区钢铁大道示范带（宝钢1号门－谭水塘村）、东海大道东简段示范带（双林药业－龙海天旅游区）建设纳入东简街道乡村振兴综合提升项目统筹建设。基于此，东简街道办于2025年5月对项目可研报告进行修编并报区发改局批复，2025年6月6日经区发改局批复同意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调整。2025年9月东简街道办提交修改后的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调整后项目二期工程分为三标段建设，项目总投资30697.25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25108.54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3756.76万元，预备费1443.26万元，建设期利息388.68万元。2025年11月7日经区发改局批复同意项目初步设计概算调整。
项目原整体建设期为2022年10至12月开展前期工作，2023年10月开工，2024年9月竣工，建设期24个月。2025年6月经发改批复调整后，项目整体建设期为2022年10至12月开展前期工作，2023年11月开工，2026年12月竣工。工程实际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截至2024年12月31日仅完成一期工程95%工程量，二期工程尚未开工，其中：一期工程施工合同于2023年10月29日签订，合同约定施工工期为180日历天，工程实际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完成工程进度95%，剩余5%还未完工，且截至现场评价日还未完工验收。二期工程截至2024年12月31日还未实施；截至现场评价日，二期工程一标段已完成工程进度30%，二标段和三标段还未开工。
项目各阶段实施内容及实施完成节点详见下表1-1。
表1-1 项目实施过程明细
	时间节点
	参与单位
	实施内容

	2022年10月
	东简街道办、广东鼎建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签订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合同，出具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区发改局审批

	2022年10月31日
	区发改局
	批复同意项目建议书

	2022年11月1日
	区国土资源局
	出具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选址及用地意见

	2022年11月5日
	区发改局
	批复同意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3年3月21日
	东简街道办、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核工业赣州工程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勘察设计合同

	2023年7月
	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东简街道办
	出具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及概算书，提交区住建局、区发改局等部门审批

	2023年8月16日
	区住建局
	出具项目初步设计审查意见，同意初步设计方案

	2023年8月18日
	区发改局
	批复同意项目可研建设内容调整和初步设计概算

	2023年10月29日
	东简街道办、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一期工程施工合同

	2023年12月23日
	东简街道办、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签订监理合同

	2023年12月28日
	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一期工程开工

	2024年7月
	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出具修改后初步设计方案

	2025年2月26日
	东简街道办、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二期工程一标段施工合同

	2025年3月3日
	东简街道办
	参与湛江经开区风貌管控示范带连片打造工作专题会议，会议提出二期工程建设内容调整

	2025年5月
	东简街道办、广东鼎建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修编，并提交相关部门审批

	2025年5月21日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出具调整后项目用地和选址意见

	2025年6月6日
	区发改科工贸局
	批复同意调整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2025年6月10日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期工程一标段开工

	2025年9月
	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出具修改后的项目概算书

	2025年11月7日
	区发改科工贸局
	批复同意调整项目初步设计概算



[bookmark: _Toc537]（二）绩效目标
根据《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湛江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要求，是改善人居环境，建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要体现。项目将目标内容细化分解成具体的绩效指标，经查阅项目实施过程材料，项目绩效指标设置及完成情况详见下表1-2。
表1-2 项目绩效指标设置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资金绩效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申请专项债券15700万元
	申请专项债券15700万元，实际到位2000万元

	
	
	申请市级预算内资金
	区级预算内资金6700万元
	区级预算资金年度未下达

	
	社会成本指标
	不额外增加社会成本
	不额外增加社会成本
	项目不涉及社会风险，不额外增加社会成本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不额外增加生态环境成本
	不额外增加生态环境成本
	项目不涉及生态环境污染，不额外增加生态环境成本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当年工程建设完成比例
	工程建设完成100%
	当年度一期工程完成工程量95%，二期工程尚未开工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合格率100%
	工程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等质量问题，工程质量合格率为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计划开工建设
	按计划开工建设
	项目计划于2023年11月18日开工，实际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未按计划如期开工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计划开工率100%
	项目计划于2023年11月18日开工，实际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未按计划如期开工

	
	
	当年度建设进度
	工程建设完成100%
	当年度一期工程完成工程量95%，二期工程尚未开工

	
	成本指标
	融资成本
	907.57万元
	2024年项目实际产生融资利息成本343.26万元，因项目还未投入运营并取得收益，上述利息成本暂由区财政国资局支付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收入
	0
	0

	
	社会效益指标
	教育服务质量
	-
	-

	
	
	医疗服务质量
	-
	-

	
	生态效益指标
	废水、废气及固废处理情况
	-
	-

	
	可持续影响指标
	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30年
	工程设计使用年限为30年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群体的满意度
	-
	-

	偿债风险指标
	融资与收益平衡指标
	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与融资规模保障倍数
	-
	-

	
	
	每年年末净现金流
	-
	-

	
	债券还本付息指标
	已还本付息金额/应还本付息金额
	-
	-

	
	
	还本付息及时率（%）
	-
	-



[bookmark: _Toc24768]（三）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bookmark: _Toc15312254][bookmark: _Toc18485821][bookmark: _Toc23720][bookmark: _Toc81208859]1.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30700万元，其中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资金24000万元。根据《关于下达2023年8月下旬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和专项债券绩效目标的通知》（湛开财金〔2023〕8号）、《关于下达2024年5月下旬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和专项债券绩效目标的通知》（湛开财金〔2024〕5号）及《关于调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资金用途事项的通知》（湛开财金〔2024〕12号），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共下达专项债券资金11728万元，实际到位11728万元。其中：2023年9月21日到位8300万元、2024年6月27日到位2000万元、2024年10月30日到位1428万元。
[bookmark: _Toc15312255][bookmark: _Toc18485822]2.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实际支出金额为9420.38万元，资金支出率为80.32%。截至现场评价日，项目实际支出金额10616.86万元，资金支出率为90.53%。债券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表1-3。
表1-3 项目债券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序号
	收款单位
	支付金额（万元）
	支付内容

	1
	广东鼎建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28.10
	可研报告编制费

	2
	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86.30
	初步设计费

	3
	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9279.94
	一期工程施工款

	4
	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83.66
	一期工程监理费

	5
	核工业赣州工程勘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60.04
	勘察测量费

	6
	湛江市广厦施工图审查服务中心
	6.92
	一期工程施工图技术审查费

	7
	湛江市深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4.57
	一期工程质量检测费

	8
	开发区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460.94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9
	广东万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6.25
	一期工程预算审核费

	10
	广东丰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
	18.60
	二期工程一标段预算审核费

	11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541.54
	二期工程一标段施工费

	合计
	10616.86
	/


[bookmark: _Toc32544]二、绩效指标分析
依据既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小组采取专家咨询论证、自评材料审核、现场核查、问卷调查等方式，客观评价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绩效表现等。
根据整体评价，“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得分80.05分，评价等级为良。从指标的分析情况看，项目在决策、管理和效益方面表现均较为良好，但在产出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以下对本次涉及的评价指标，逐一进行分析。
表2-1 评价情况总表
	评价因素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评价总得分
	100
	80.05
	80.05%

	一、决策
	18
	15.5
	86.11%

	二、管理
	42
	35.3
	84.05%

	三、产出
	23
	14.75
	64.13%

	四、效益
	17
	14.5
	85.29%


[bookmark: _Toc50582701][bookmark: _Toc3174][bookmark: _Toc81208860]
[bookmark: _Toc305]（一）决策分析
该指标分值18分，下设项目决策、绩效目标、资金投入三个二级指标，评价得分15.5分，得分率为86.11%。
[bookmark: _Toc18485826][bookmark: _Toc15312259]1.项目决策
该指标分值11分，下设决策依据充分性、决策内容合理性2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11分，得分率为100.00%。
（1）决策依据充分性。该指标分值7分，评价得分7分，得分率为100.00%。下设决策论证1个四级指标，指标分值7分，评价得分7分，得分率为100.00%。
项目论证决策较为充分，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项目旨在贯彻落实中央和广东省关于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广东省全面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指导意见》等中央、省级政策文件要求，属于中央和省重点支持的项目，得1分；
二是项目制定了项目建议书，根据《关于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湛开发招投审〔2022〕41号），区发改局于2022年10月31日批复同意项目立项，得1分；
三是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并出具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关于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湛开发招投审〔2022〕56号），2022年11月5日区发改局批复通过项目可研报告，得1分；
四是项目所需资金由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区级财政资金组成，根据经开区财政国资局《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资金证明》，项目建设资金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申报解决，按规定由财政配套的资金由财政统筹解决。资金来源依据基本充分，筹措计划较为可行，项目所需资金分别于2023年到位专项债券8300万元、2024年到位专项债券3428万元，资金已及时到位，得1分；
五是根据项目前期开展了工程测绘及初步设计工作，并出具初步设计方案，根据《关于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复函》（湛开发招投审〔2023〕15号），区发改局于2023年8月18日批复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项目不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环评，根据《关于出具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用地和选址意见的复函》（湛开国土资（利用）〔2022〕243号），区国土资源局于2022年11月1日出具项目选址及用地批复意见。项目已完成勘察、设计、用地、开工许可等前期工作，达到开工建设条件，得1分；
六是项目整体建设期为2023-2024年，计划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2024年9月竣工，且一期工程已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建设，年内预期可形成实物工作量，资金预期可支出使用完毕，得1分；
七是项目通过开展东简街道人居环境和道路整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工作，提高周边村民居住环境，促进村民增产增收，能够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和要求，得1分。
综上所述，本项指标不扣分。
（2）决策内容合理性。该指标分值4分，评价得分4分，得分率为100.00%。下设投向方向1个四级指标，指标分值4分，评价得分4分，得分率为100.00%。
项目决策内容较为合理，具体表现为：
项目主要为开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改造，属于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实施能够进一步完善东简街道道路和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人居环境，同时通过推进农贸市场改造和停车场修建，促进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符合专项债投向支持领域中的农林水利领域，不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中的禁止准入类项目，不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财预〔2021〕115号）中的全国通用禁止类项目以及高风险地区禁止类项目；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建设内容符合专项债券使用管理要求。综上，本项指标不扣分。
[bookmark: _Toc18485827][bookmark: _Toc15312260]2.绩效目标
该指标分值4分，下设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两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2.5分，得分率为62.50%。
（1）绩效目标合理性。该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1.5分，得分率为50.00%。下设完整性、合理性2个四级指标。
完整性方面：指标分值1分，评价得分0.5分，得分率为50.00%。根据《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项目设置了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绩效指标已包括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产出、效益指标、偿债风险指标等主要指标，但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完整，仅体现了项目预期实施效果，未能全面反映项目预期实施产出内容，故本项指标扣0.5分。
合理性方面：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1分，得分率为50.00%。项目绩效目标能够体现项目决策意图，反映项目属性特点，且绩效指标与项目资金额相匹配，但绩效目标内容未充分反映项目实施内容及支出内容，且产出数量指标仅设置“当年工程建设完成比例”，未明确项目的预期产出成果，故本项指标扣1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该指标分值1分，评价得分1分，得分率100.00%。下设可衡量性1个四级指标。
可衡量性方面：指标分值1分，评价得分1分，得分率为100.00%。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具有量化的绩效指标数值支撑，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2023年10月，计划竣工时间为2024年9月，并于2025年开始运营，项目绩效指标已按阶段进行细化分解，绩效指标值基本与实施计划相匹配，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3.资金投入
该指标分值3分，下设资金需求合理性一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66.67%。
（1）资金需求合理性。该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66.67%。下设需求合理性1个四级指标。
需求合理性方面：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66.67%。项目申请专项债券额度与项目实际需要基本匹配。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预期收入包括市场铺位租金收入、广告牌广告位收入、路灯杆广告位收入、停车位及充电桩收入和污水处理费收入，在债券存续期内预期收入为105996.39万元；项目预期成本包括燃料及动力费（水电费）、工资薪酬及福利、污水处理原料费和管理费用（含税费），在债券存续期内预期成本为19079.37 万元；据此计算出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预期收益为86917.01万元，能够覆盖预期需偿还的总债务融资本息合计51227.10万元。项目收入、成本及预期收益测算基本清晰、明确，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测算依据不够充分。如在市场铺位租金收入方面，项目预计运营期内首年租金收入 500元/㎡，单价每年递增3%，出租率95%。但项目单位未对其改造升级前的铺位租金、出租率等进行论证说明，缺乏数据参考依据。二是部分子项收入测算偏高。如路灯杆广告位收入方面，项目预期运营期内出租率可达95%，但经实地调研发现，湛江经开区内投入路灯杆广告的商户较少，短期内难以实现95%的出租率。综上所述，本项指标扣1分。
[bookmark: _Toc50582702][bookmark: _Toc32480][bookmark: _Toc81208861][bookmark: _Toc18699]（二）管理分析
该指标分值42分，下设预算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管理、偿债风险防控、事项管理五个二级指标，评价得分35.3分，得分率为84.05%。
[bookmark: _Toc18485829][bookmark: _Toc15312262]1.预算管理
该指标分值2分，下设预算管理规范性1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100.00%。
（1） 预算管理规范性。该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100.00%。下设预算编制1个四级指标。
预算编制方面：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100.00%。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为年中新增资金，经核查部门决算公开报告及资金收支材料，项目专项债券收支均已纳入当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管理程序基本规范，年度内尚未产生还本付息，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2.资金管理
该指标分值9分，下设资金使用及时性、资金使用合规性2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8.8分，得分率为97.78%。
（1）资金使用及时性。该指标分值4分，评价得分3.8分，得分率为95.00%。下设拨付进度、使用进度、匹配度3个四级指标。
拨付进度：指标分值1分，评价得分1分，得分率为100.00%。根据《关于下达2023年8月下旬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和专项债券绩效目标的通知》（湛开财金〔2023〕8号）、《关于下达2024年5月下旬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和专项债券绩效目标的通知》（湛开财金〔2024〕5号）及《关于调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资金用途事项的通知》（湛开财金〔2024〕12号），项目2023年发行专项债券9728万元，2024年发行专项债券2000万元，经核查资金拨付凭证，债券资金实际拨付支出额为11728万元，资金拨付进度为100%，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使用进度：指标分值1分，评价得分0.8分，得分率为80.00%。截至2024年12月31日，债券资金实际拨付金额为11728万元，实际使用金额为9420.38万元，使用进度为80.32%，故本指标得分=80.32%*1=0.80分。
匹配度：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100.00%。根据经开区财政国资局资金拨付凭证，2023-2024年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到位11728万元，其中2023年到位8300万元，2024年到位3428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项目前期费用及施工费。经核查项目实施过程材料，本项目于2022年10月开展前期工作，于2023年12月完成，并于2023年12月28日开始施工建设，债券资金投入能够保障其计划工作实施，债券资金拨付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项目单位基本能够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进度及时申请款项支付，项目费用均已及时支付，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综上所述，本项指标不扣分。
（2）资金使用合规性。该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5分，得分率为100.00%。下设执行规范性、支出合规性2个四级指标。
执行规范性：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得分率为100.00%。经核查债券资金支付材料，项目单位将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工程前期费用及建安工程费支付，资金支出用途较为规范，符合专项债券资金管理要求，资金使用过程中未涉及用途调整的情况，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支出合规性：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100.00%。经核查项目资金支出凭证及其附件材料，项目资金使用基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及财务管理制度要求，资金支付具有完整的申请和审批程序，且对于重大支出均经过局党组会议决议通过，资金支付手续基本规范，支出费用标准符合合同约定的付款金额，暂未发现超标准、超范围支出，资金支出基本合规，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bookmark: _Toc15312263][bookmark: _Toc18485830]3.资产管理
该指标分值2分，下设资产管理规范性一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100.00%。
（1）资产管理规范性。该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100.00%。下设资产确认1个四级指标。
资产确认方面：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100.00%。经核查项目实施过程材料，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一期及二期工程均未完工，因此还无需开展竣工验收及资产移交工作，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4.偿债风险防控
该指标分值15分，下设融资与收益平衡、还本付息、风险化解3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9分，得分率为60.00%。
（1）融资与收益平衡。该指标分值9分，评价得分5分，得分率为55.56%。下设年度收支平衡、融资收益平衡、期限匹配3个四级指标。
年度收支平衡方面：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1.5分，得分率为50.00%。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预期于2025年开始产生运营收入，2024年项目处于建设期，暂未产生运营收入，即年末息前税后净现金流暂为负数，年度收支未能实现平衡，无法覆盖当年还本付息资金，鉴于项目还处于建设期，本项指标扣1.5分。
融资收益平衡方面：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66.67%。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基于报告所述融资计划及相关假设，在债券期限内，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本项目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1.70倍（即项目运营净结余86917.01万元/债券本息51227.10万元）。但经核查项目实际实施完成情况，目前一期工程已完工部分还未能产生稳定的收益，且二期工程还未实施，短期内无法实现融资收益平衡，故本项指标扣1分。
期限匹配方面：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1.5分，得分率为50.00%。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拟发行专项债券24000万元，债券期限三十年，其中2023年已发行债券8300万元；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2023-2024年，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期为28年，从2025年开始计算项目预期收益。经核查项目实施过程材料，专项债券期限及项目预期收益与项目建设年度的匹配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项目拟于2024年发行专项债券15700万元，并于2024年9月前完成项目建设，但实际当年度到位债券资金3428万元，且截至2024年12月项目仅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工程量95%，二期工程还未施工，专项债券期限及项目建设年度均未能按照计划进行；二是项目预期收益拟于2025年开始，但截至2024年12月工程整体未完工，无法按预期计划投入运营，即项目预期收益与建设年度不够匹配。综上所述，本项指标扣1.5分。
（2）还本付息。该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1.5分，得分率为50.00%。下设还本付息1个四级指标。
还本付息方面：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1.5分，得分率为50.00%。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单位制定了专项债券本息偿还计划，即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还款来源为预期项目自身收益。但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一期工程尚未完工，且二期工程还未开工建设，未能按计划实现收益，目前还未支付第一年债券利息，项目短期内偿债风险较大，故本项指标扣1.5分。
（3）风险化解。该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2.5分，得分率为83.33%。下设风险预案1个四级指标。
风险预案方面：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2.5分，得分率为83.33%。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单位对于本项目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等进行预估，并制定了相应的还款保障措施，说明如出现偿债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但其风险预案较为简单，未对预期风险进行具体阐述，并对应各风险点提出具体、可行的保障措施，故本项指标扣0.5分。
5.事项管理
该指标分值14分，下设监管有效性1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13.5分，得分率为96.43%。
（1）监管有效性。该指标分值14分，评价得分13.5分，得分率为96.43%。下设程序执行、整改落实、信息公开3个四级指标。
程序执行方面：指标分值6分，评价得分5.5分，得分率为91.67%。项目招投标、财务管理和建设等工作基本遵循《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关于招标投标领域行政监管人员监督管理制度（试行）》《关于做好全市工程项目预付款监管工作的通知》等制度要求，实施程序基本规范，且东简街道办已及时、有效地使用信息化系统进行管理，但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未见项目单位内部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内部资金申请、审批、支付等程序缺乏制度条款约束，故本项指标扣0.5分。
整改落实方面：指标分值6分，评价得分6分，得分率为100.00%。项目已经审计部门审计，根据审计部门出具的《2024年度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问题情况表》，项目存在推进进度缓慢，债券资金未使用完毕的问题，需在2026年7月底前完成整改，东简街道办根据该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并已逐步落实整改。项目资金管理遵循《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制度要求，资金管理长效机制较为健全，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信息公开方面：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100.00%。经核查，专项债券项目相关信息已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录入，录入信息较为完整准确，此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有关信息已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等网站进行公开，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bookmark: _Toc26596][bookmark: _Toc50582703][bookmark: _Toc81208862][bookmark: _Toc109]（三）产出分析
该指标分值23分，下设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3个二级指标，评价得分14.75分，得分率为64.13%。
[bookmark: _Toc15312265][bookmark: _Toc18485832]1.产出数量
该指标分值10分，下设实际完成1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4.75分，得分率为47.50%。
（1）实际完成。该指标分值10分，评价得分4.75分，得分率为47.50%。下设一期工程建设完成率、二期工程建设完成率2个四级指标。
一期工程建设完成率：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4.75分，得分率为95.00%。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计划于2024年9月前完成两期工程建设，经核查一期工程计量进度报表等实施过程材料，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一期工程建设合同金额为11519.80万元，实际已完成建设金额为10890.04万元，即工程建设完成率=10890.04/11519.80*100%=95%，故本项指标得分=95%*5=4.75分。
二期工程建设完成率：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0分，得分率为0.00%。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计划于2024年9月前完成两期工程建设，经核查项目实施过程材料，受一期工程建设进度滞后及二期工程建设内容变更需执行变更报批程序的影响，截至2024年12月底二期工程尚未开工实施，工程建设完成率为0%。调整后二期工程分三标段开展，其中二期工程一标段于2025年6月10日开工，截至现场评价日已完成工程量30%，二标段及三标段尚未开始建设。综上所述，本项指标不得分。
[bookmark: _Toc15312266][bookmark: _Toc18485833][bookmark: _Hlk76937646]2.产出质量
该指标分值5分，下设质量达标1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5分，得分率为100.00%。
（1）质量达标。该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5分，得分率为100.00%。下设工程质量达标率1个四级指标。
工程质量达标率：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5分，得分率为100.00%。项目通过委托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进度及施工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经核查监理日志、监理月报等过程监督检查材料，监理单位对于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已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截至目前暂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施工质量基本达标，即工程质量达标率100%，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3.产出时效
[bookmark: _Toc50582704]该指标分值8分，下设完成及时性1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5分，得分率为62.50%。
（1）完成及时性。该指标分值8分，评价得分5分，得分率为62.50%。下设项目按计划开工率、项目按计划完工率2个四级指标。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指标分值4分，评价得分3分，得分率为75.00%。根据一期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一期工程计划于2023年11月18日开工建设，经核查工程开工令，工程实际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建设，晚于计划时间约一个月，故本项指标扣1分。
项目按计划完工率。指标分值4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50.00%。一方面，项目整体建设期为2023-2024年，但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涉及的一、二期工程均未完工。另一方面，根据一期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目预期施工工期为180日历天，项目实际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按计划需于2024年6月28日竣工，但截至现场评价日工程仍未完工，其主要原因为：一是X279道路升级改造照明工程因电表报装手续问题未解决无法安装电缆电箱；二是该道路后湖段建设涉及村民树木砍伐需赔付青苗补偿费，但项目前期工程设计及概算测算时未将该笔费用纳入其中，村民未能及时得到赔付，导致该路段施工暂停，影响工程完工进度。
综上所述，项目整体工程完工进度滞后，鉴于一期工程已完成95%工程量，本项指标扣2分。
[bookmark: _Toc32149][bookmark: _Toc24451][bookmark: _Toc81208863][bookmark: _Toc15312268][bookmark: _Toc18485835]（四）效益分析
该指标分值17分，下设实施效果、满意度2个二级指标，评价得分14.5分，得分率为85.29%。
1.实施效果
该指标分值14分，下设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2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11.5分，得分率为82.14%。
（1）社会效益。该指标分值10分，评价得分9.5分，得分率为95.00%。下设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交通便利度2个四级指标。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方面：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5分，得分率为100.00%。经查阅工程实施前后对比照片及实地核查，项目实施对于实施区域内人居环境改善具有显著效果，具体如下：一是通过实施龙好村、南坑村巷道硬底化约18233㎡，解决传统土路“晴天扬尘、雨天泥泞”的问题，实现户户通硬化路，极大改善村民日常出行条件和卫生环境；二是开展“四小园”建设约12865㎡，充分利用房前屋后、边角地、闲置宅基地等空间，打造集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于一体的生态微单元，在提升村容村貌的同时，兼具生产自给、生态固土、文化传承和休闲游憩功能，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三是通过在X279沿线实施商铺外立面招牌统一改造，重塑整洁有序的商业界面，提升了街道的整体秩序感与审美品质。综上所述，项目实施对于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效果较为显著，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提升交通便利度方面：指标分值5分，评价得分4.5分，得分率为90.00%。经实地核查，项目通过实施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大幅提升了实施区域内交通便利度，具体如下：一是对龙好村和南坑村主要村道升级沥青路约8711㎡，提升了道路平整度、降噪性和行车舒适性，同时铺设路灯约102盏，实现夜间照明无盲区，保障村民通行安全。二是对X279道路进行升级改造，在原7.5米宽基础上两侧各拓宽2米非机动车道，形成“机动车+非机动车”分隔通行格局，大幅提升交通安全性和通行效率，且该路段连接多个行政村、码头及镇区，其提质扩容直接强化了东简片区与外部经济圈的要素流动能力。三是在南坑村西侧新建7米宽道路2.112km，有效解决局部交通闭塞问题，使周边村民出行更加便利。综上所述，项目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内交通便利度及行车安全，但X279道路施工路段新建路灯暂未能实现通电，道路亮灯率还需提升，故本项指标扣0.5分。
（2）可持续影响。该指标分值4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50.00%。下设管护机制可持续1个四级指标。
管护机制可持续：指标分值4分，评价得分2分，得分率为50.00%。项目预期建成后将由东简街道办移交给城管部门、村委会等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后续运营管护，但目前项目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后续管护机制，管护人员、管护资金、管护制度等还未完全落实，不利于项目实施效益的长期发挥及项目的可持续运营。鉴于目前项目还处于工程建设期，管护机制可于后续项目投入运营前制定完成，故本项指标扣2分。
2.满意度
该指标分值3分，下设服务对象满意度1个三级指标，评价得分3分，得分率为100.00%。
（1）服务对象满意度。该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得分率为100.00%。下设周边群众满意度1个四级指标。
周边群众满意度：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分3分，得分率为100.00%。项目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属于公益性项目，项目建成后未收到周边村民投诉，群众满意度较高，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附件：1.绩效评价指标得分
2.绩效评价技术说明
3.项目建议绩效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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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四级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得分
	评分依据

	决策
	18
	项目决策
	11
	决策依据充分性
	7
	决策论证
	7
	根据项目立项、开工、资金来源落实情况、年度内形成实物量完成情况、债券资金总需求情况等，全面综合评估项目“急需、成熟、统筹、集中”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需求的决策的充分性。
	主要评价项目“急需、成熟、统筹、集中”的其他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点：
1.项目是否属于中央和省等重点支持项目；
2.项目是否立项；
3.事前是否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和集体决策等程序；
4.项目建设所需各类资金来源依据是否充分，  筹措计划是否科学可行，所需资金是否及时到位；
5.项目是否完成勘察、设计、用地、环评、开工许可等前期工作，达到开工建设条件情况；
6.年内是否可支出使用完毕，年内是否可形成实物工作量；
7.是否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和要求。
	7
	一是项目旨在贯彻落实中央和广东省关于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广东省全面推进农房管控和乡村风貌提升指导意见》等中央、省级政策文件要求，属于中央和省重点支持的项目，得1分；
二是项目制定了项目建议书，根据《关于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湛开发招投审〔2022〕41号），区发改局于2022年10月31日批复同意项目立项，得1分；
三是项目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并出具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关于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湛开发招投审〔2022〕56号），2022年11月5日区发改局批复通过项目可研报告，得1分；
四是项目所需资金由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区级财政资金组成，根据经开区财政国资局《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资金证明》，项目建设资金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申报解决，按规定由财政配套的资金由财政统筹解决。资金来源依据基本充分，筹措计划较为可行，项目所需资金分别于2023年到位专项债券8300万元、2024年到位专项债券3428万元，资金已及时到位，得1分；
五是根据项目前期开展了工程测绘及初步设计工作，并出具初步设计方案，根据《关于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复函》（湛开发招投审〔2023〕15号），区发改局于2023年8月18日批复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项目不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环评，根据《关于出具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用地和选址意见的复函》（湛开国土资（利用）〔2022〕243号），区国土资源局于2022年11月1日出具项目选址及用地批复意见。项目已完成勘察、设计、用地、开工许可等前期工作，达到开工建设条件，得1分；
六是项目整体建设期为2023-2024年，计划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2024年9月竣工，且一期工程已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建设，年内预期可形成实物工作量，资金预期可支出使用完毕，得1分；
七是项目通过开展东简街道人居环境和道路整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工作，提高周边村民居住环境，促进村民增产增收，能够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和要求，得1分。
综上所述，项目前期论证决策基本充分，本项指标不扣分。

	
	
	
	
	决策内容合理性
	4
	投向方向
	4
	项目符合专项债券支持领域和方向等情况，用于反映和考核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需求的合规性。
	评价要点：
1.项目是否属于政府投资项目；
2.项目是否属于公益性项目；
3.项目是否符合专项债券支持领域和方向；
4.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建设内容是否符合专项债券使用管理要求。
	4
	项目主要为开展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改造，属于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实施能够进一步完善东简街道道路和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人居环境，同时通过推进农贸市场改造和停车场修建，促进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符合专项债投向支持领域中的农林水利领域，不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中的禁止准入类项目，不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财预〔2021〕115号）中的全国通用禁止类项目以及高风险地区禁止类项目；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建设内容符合专项债券使用管理要求。综上，本项指标不扣分。

	
	
	绩效目标
	4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完整性
	1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完整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各项指标充分设置情况。
	评价要点：
1.是否包含年度绩效目标和实施期绩效目标；
2.是否包括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产出、效益指标、偿债风险指标等主要指标。
	0.5
	根据《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项目设置了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绩效指标已包括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产出、效益指标、偿债风险指标等主要指标，但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完整，仅体现了项目预期实施效果，未能全面反映项目预期实施产出内容，故本项指标扣0.5分。

	
	
	
	
	
	
	合理性
	2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情况，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要点：
1.是否准确体现决策意图；
2.是否与资金或项目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
3.在当前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下，绩效目标各指标是否与资金额相匹配。
	1
	项目绩效目标能够体现项目决策意图，反映项目属性特点，且绩效指标与项目资金额相匹配，但绩效目标内容未充分反映项目实施内容及支出内容，且产出数量指标仅设置“当年工程建设完成比例”，未明确项目的预期产出成果，故本项指标扣1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
	1
	可衡量性
	1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评价要点：
1.绩效目标设置是否有指标数值支撑；
2.是否可分阶段细化分解。
	1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具有量化的绩效指标数值支撑，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2023年10月，计划竣工时间为2024年9月，并于2025年开始运营，项目绩效指标已按阶段进行细化分解，绩效指标值基本与实施计划相匹配，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资金投入
	3
	资金需求合理性
	3
	需求合理性
	3
	专项债券资金需求经过科学测算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专项债券资金需求申报的合理性。
	评价要点：
1.项目收入、成本及预期收益依据是否充分；
2.项目收入、成本及预期收益测算是否科学合理；
3.申请专项债券额度是否与项目实际需要匹配情况。
	2
	项目申请专项债券额度与项目实际需要基本匹配。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预期收入包括市场铺位租金收入、广告牌广告位收入、路灯杆广告位收入、停车位及充电桩收入和污水处理费收入，在债券存续期内预期收入为105996.39万元；项目预期成本包括燃料及动力费（水电费）、工资薪酬及福利、污水处理原料费和管理费用（含税费），在债券存续期内预期成本为19079.37 万元；据此计算出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预期收益为86917.01万元，能够覆盖预期需偿还的总债务融资本息合计51227.10万元。项目收入、成本及预期收益测算基本清晰、明确，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测算依据不够充分。如在市场铺位租金收入方面，项目预计运营期内首年租金收入 500 元/㎡，单价每年递增 3%，出租率 95%。但项目单位未对其改造升级前的铺位租金、出租率等进行论证说明，缺乏数据参考依据。二是部分子项收入测算偏高。如路灯杆广告位收入方面，项目预期运营期内出租率可达95%，但经实地调研发现，湛江经开区内投入路灯杆广告的商户较少，短期内难以实现95%的出租率。综上所述，本项指标扣1分。

	管理
	42
	预算管理
	2
	预算管理规范性
	2
	预算编制
	2
	专项债券收支、还本付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专项债券预算管理规范性。
	评价要点：
1.专项债券收支是否纳入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2.还本付息是否纳入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3.纳入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程序是否规范。
	2
	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为年中新增资金，经核查部门决算公开报告及资金收支材料，项目专项债券收支均已纳入当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管理程序基本规范，年度内尚未产生还本付息，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资金管理
	9
	资金使用及时性
	4
	拨付进度
	1
	债券拨付支出进度，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债券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参考“债券拨付支出额/已发行债券额度”等进行评价。
	1
	根据《关于下达2023年8月下旬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和专项债券绩效目标的通知》（湛开财金〔2023〕8号）、《关于下达2024年5月下旬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和专项债券绩效目标的通知》（湛开财金〔2024〕5号）及《关于调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资金用途事项的通知》（湛开财金〔2024〕12号），项目2023年发行专项债券9728万元，2024年发行专项债券2000万元，经核查资金拨付凭证，债券资金实际拨付支出额为11728万元，资金拨付进度为100%，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使用进度
	1
	债券实际使用进度，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评价要点：参考“债券实际使用额/债券拨付支出额”等进行评价。
	0.8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债券资金实际拨付金额为11728万元，实际使用金额为9420.38万元，使用进度为80.32%，故本指标得分=80.32%*1=0.80分。

	
	
	
	
	
	
	匹配度
	2
	债券资金拨付和使用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匹配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科学充分保障项目建设情况。
	评价要点：
1.债券资金拨付是否与项目建设进度匹配；
2.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匹配情况。
	2
	根据经开区财政国资局资金拨付凭证，2023-2024年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到位11728万元，其中2023年到位8300万元，2024年到位3428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项目前期费用及施工费。经核查项目实施过程材料，本项目于2022年10月开展前期工作，于2023年12月完成，并于2023年12月28日开始施工建设，债券资金投入能够保障其计划工作实施，债券资金拨付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项目单位基本能够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进度及时申请款项支付，项目费用均已及时支付，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与项目建设进度相匹配。综上所述，本项指标不扣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执行规范性
	3
	债券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按规定履行调整报批手续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科学充分保障项目建设情况。
	评价要点：
1.债券资金用途是否规范；
2.债券资金使用是否符合专项债券资金管理要求；
3.涉及债券资金用途调整的是否按规定履行调整报批手续。
	3
	经核查债券资金支付材料，项目单位将专项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工程前期费用及建安工程费支付，资金支出用途较为规范，符合专项债券资金管理要求，资金使用过程中未涉及用途调整的情况，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支出合规性
	2
	项目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专项债券资金各项支出的合规性。
	评价要点：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手续是否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情况。
	2
	经核查项目资金支出凭证及其附件材料，项目资金使用基本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及财务管理制度要求，资金支付具有完整的申请和审批程序，且对于重大支出均经过局党组会议决议通过，资金支付手续基本规范，支出费用标准符合合同约定的付款金额，暂未发现超标准、超范围支出，资金支出基本合规，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资产管理
	2
	资产管理规范性
	2
	资产确认
	2
	项目竣工后及时竣工验收、办理资产交付手续、将“在建工程”或公共基础设施转为固定资产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产管理规范性。
	评价要点：
1.项目竣工后是否及时竣工验收；
2.资产是否及时办理资产交付手续、将“在建工程”或公共基础设施转为固定资产。
	2
	经核查项目实施过程材料，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一期及二期工程均未完工，因此还无需开展竣工验收及资产移交工作，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偿债风险防控
	15
	融资与收益平衡
	9
	年度收支平衡
	3
	项目每年收支平衡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是否具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收入来保障项目每年的还本付息。
	评价要点：
1.每年末息前税后净现金流是否稳定；
2.每年末息前税后净现金流收入能否反映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或专项收入；
3.每年末息前税后净现金流是否能覆盖当年还本付息资金。
	1.5
	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预期于2025年开始产生运营收入，2024年项目处于建设期，暂未产生运营收入，即年末息前税后净现金流暂为负数，年度收支未能实现平衡，无法覆盖当年还本付息资金，鉴于项目还处于建设期，本项指标扣1.5分。

	
	
	
	
	
	
	融资收益平衡
	3
	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与融资规模匹配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偿债风险防控情况。
	评价要点：
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能否完全覆盖融资还本付息规模。
分档评分，融资收益覆盖倍数越高分值越高，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不能完全覆盖融资还本付息规模的得0分。
	2
	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基于报告所述融资计划及相关假设，在债券期限内，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本项目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1.70倍（即项目运营净结余86917.01万元/债券本息51227.10万元）。但经核查项目实际实施完成情况，目前一期工程已完工部分还未能产生稳定的收益，且二期工程还未实施，短期内无法实现融资收益平衡，故本项指标扣1分。

	
	
	
	
	
	
	期限匹配
	3
	专项债券期限与项目期限匹配合理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偿债风险防控。
	评价要点：
1.专项债券期限是否与项目建设年度相匹配；
2.项目预期收益是否与项目建设年度相匹配。
	1.5
	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拟发行专项债券24000万元，债券期限三十年，其中2023年已发行债券8300万元；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2023-2024年，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期为28年，从2025年开始计算项目预期收益。经核查项目实施过程材料，专项债券期限及项目预期收益与项目建设年度的匹配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项目拟于2024年发行专项债券15700万元，并于2024年9月前完成项目建设，但实际当年度到位债券资金3428万元，且截至2024年12月项目仅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工程量95%，二期工程还未施工，专项债券期限及项目建设年度均未能按照计划进行；二是项目预期收益拟于2025年开始，但截至2024年12月工程整体未完工，无法按预期计划投入运营，即项目预期收益与建设年度不够匹配。综上所述，本项指标扣1.5分。

	
	
	
	
	还本付息
	3
	还本付息
	3
	专项债券本息按偿还要求及时、足额偿还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偿债风险防控。
	评价要点：
1.是否制定专项债券本息偿还计划；
2.专项债券本息是否及时、足额偿还。
存在未按偿还要求及时、足额偿还情况的得0分。
	1.5
	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单位制定了专项债券本息偿还计划，即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还款来源为预期项目自身收益。但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一期工程尚未完工，且二期工程还未开工建设，未能按计划实现收益，目前还未支付第一年债券利息，项目短期内偿债风险较大，故本项指标扣1.5分。

	
	
	
	
	风险化解
	3
	风险预案
	3
	风险防控预案制定具体、科学可执行的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偿债风险防控。
	评价要点：
1.项目是否制定具体风险防控预案；
2.风险防控预案是否具体、科学可执行。
	2.5
	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单位对于本项目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等进行预估，并制定了相应的还款保障措施，说明如出现偿债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但其风险预案较为简单，未对预期风险进行具体阐述，并对应各风险点提出具体、可行的保障措施，故本项指标扣0.5分。

	
	
	事项管理
	14
	监管有效性
	14
	程序执行
	6
	资金使用单位建立有效资金管理等机制和项目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按规定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1.资金使用单位是否建立全面有效资金管理等机制；
2.项目招投标、财务管理、项目建设及竣工验收等是否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
3.资金使用单位是否及时、准确、有效使用信息化系统进行管理。
	5.5
	项目招投标、财务管理和建设等工作基本遵循《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关于招标投标领域行政监管人员监督管理制度（试行）》《关于做好全市工程项目预付款监管工作的通知》等制度要求，实施程序基本规范，且东简街道办已及时、有效地使用信息化系统进行管理，但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未见项目单位内部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内部资金申请、审批、支付等程序缺乏制度条款约束，故本项指标扣0.5分。

	
	
	
	
	
	
	整改落实
	6
	审计等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已整改完成的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整改完成情况。
	评价要点：
1.审计等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是否及时整改；
2.审计等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是否完成整改；
3.完善资金管理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健全情况。
	6
	项目已经审计部门审计，根据审计部门出具的《2024年度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问题情况表》，项目存在推进进度缓慢，债券资金未使用完毕的问题，需在2026年7月底前完成整改，东简街道办根据该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并已逐步落实整改。项目资金管理遵循《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制度要求，资金管理长效机制较为健全，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信息公开
	2
	专项债券项目信息公开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接受社会监督情况。
	评价要点：
1.专项债券项目各项信息是否及时公开；
2.专项债券项目信息公开内容是否准确。
	2
	经核查，专项债券项目相关信息已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录入，录入信息较为完整准确，此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有关信息已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等网站进行公开，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产出
	23
	产出数量
	10
	实际完成
	10
	一期工程建设完成率
	5
	项目一期工程实际建设完成工程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评价要点：
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分两期建设，整体建设期为2023-2024年。
一期工程建设完成率=实际已完成建设工程量/计划建设工程量*100%。完成率100%，得5分；完成率未达100%，按实际建设完成率*指标分值计算得分；完成率低于60%，不得分。
	4.75
	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计划于2024年9月前完成两期工程建设，经核查一期工程计量进度报表等实施过程材料，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一期工程建设合同金额为11519.80万元，实际已完成建设金额为10890.04万元，即工程建设完成率=10890.04/11519.80*100%=95%，故本项指标得分=95%*5=4.75分。

	
	
	
	
	
	
	二期工程建设完成率
	5
	项目二期工程实际建设完成工程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评价要点：
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分两期建设，整体建设期为2023-2024年。
二期工程建设完成率=实际已完成建设工程量/计划建设工程量*100%。完成率100%，得5分；完成率未达100%，按实际建设完成率*指标分值计算得分；完成率低于60%，不得分。
	0
	根据《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项目募投报告》，项目计划于2024年9月前完成两期工程建设，经核查项目实施过程材料，受一期工程建设进度滞后及二期工程建设内容变更需执行变更报批程序的影响，截至2024年12月底二期工程尚未开工实施，工程建设完成率为0%。调整后二期工程分三标段开展，其中二期工程一标段于2025年6月10日开工，截至现场评价日已完成工程量30%，二标段及三标段尚未开始建设。综上所述，本项指标不得分。

	
	
	产出质量
	5
	质量达标
	5
	工程质量达标率
	5
	考核项目建设质量达标情况。
	评价要点：
工程质量建设达标，施工过程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得5分；若发生一起施工质量问题，扣1分，直至扣完为止；若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不得分。
	5
	项目通过委托监理单位对工程施工进度及施工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经核查监理日志、监理月报等过程监督检查材料，监理单位对于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已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截至目前暂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施工质量基本达标，即工程质量达标率100%，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产出时效
	8
	完成及时性
	8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4
	项目按计划开工情况。
	评价要点：
1.项目能够按计划开工，得4分；
2.项目未能按计划开工的，视情节严重情况酌情扣分。
	3
	根据一期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一期工程计划于2023年11月18日开工建设，经核查工程开工令，工程实际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建设，晚于计划时间约一个月，故本项指标扣1分。

	
	
	
	
	
	
	项目按计划完工率
	4
	项目按计划完工情况。
	评价要点：
1.项目能够按计划完工，得4分；
2.项目未能按计划完工的，视情节严重情况酌情扣分。
	2
	一方面，项目整体建设期为2023-2024年，但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涉及的一、二期工程均未完工。另一方面，根据一期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目预期施工工期为180日历天，项目实际于2023年12月28日开工，按计划需于2024年6月28日竣工，但截至现场评价日工程仍未完工，其主要原因为：一是X279道路升级改造照明工程因电表报装手续问题未解决无法安装电缆电箱；二是该道路后湖段建设涉及村民树木砍伐需赔付青苗补偿费，但项目前期工程设计及概算测算时未将该笔费用纳入其中，村民未能及时得到赔付，导致该路段施工暂停，影响工程完工进度。
综上所述，项目整体工程完工进度滞后，鉴于一期工程已完成95%工程量，本项指标扣2分。

	效益
	17
	实施效果
	14
	社会效益
	10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5
	工程建成后实施区域内人居环境改善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评价要点：
项目实施后，区域内基础设施升级、村容村貌提升等实施效果显著，得5分；实施效果一般，得2.5分；项目实施对于区域内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无影响，不得分。其余情况酌情扣分。
	5
	经查阅工程实施前后对比照片及实地核查，项目实施对于实施区域内人居环境改善具有显著效果，具体如下：一是通过实施龙好村、南坑村巷道硬底化约18233㎡，解决传统土路“晴天扬尘、雨天泥泞”的问题，实现户户通硬化路，极大改善村民日常出行条件和卫生环境；二是开展“四小园”建设约12865㎡，充分利用房前屋后、边角地、闲置宅基地等空间，打造集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于一体的生态微单元，在提升村容村貌的同时，兼具生产自给、生态固土、文化传承和休闲游憩功能，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三是通过在X279沿线实施商铺外立面招牌统一改造，重塑整洁有序的商业界面，提升了街道的整体秩序感与审美品质。综上所述，项目实施对于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效果较为显著，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提升交通便利度
	5
	工程建成后实施区域内道路交通通行便利程度是否得到显著提升。
	评价要点：
项目实施后能够有效改善区域内交通条件，提升周边居民出行便利程度，得5分；项目实施对于提升交通便利度的效果一般，得2.5分；项目实施对区域内居民交通出行无影响，不得分。其余情况酌情扣分。
	4.5
	经实地核查，项目通过实施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大幅提升了实施区域内交通便利度，具体如下：一是对龙好村和南坑村主要村道升级沥青路约8711㎡，提升了道路平整度、降噪性和行车舒适性，同时铺设路灯约102盏，实现夜间照明无盲区，保障村民通行安全。二是对X279道路进行升级改造，在原7.5米宽基础上两侧各拓宽2米非机动车道，形成“机动车+非机动车”分隔通行格局，大幅提升交通安全性和通行效率，且该路段连接多个行政村、码头及镇区，其提质扩容直接强化了东简片区与外部经济圈的要素流动能力。三是在南坑村西侧新建7米宽道路2.112km，有效解决局部交通闭塞问题，使周边村民出行更加便利。综上所述，项目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内交通便利度及行车安全，但X279道路施工路段新建路灯暂未能实现通电，道路亮灯率还需提升，故本项指标扣0.5分。

	
	
	
	
	可持续影响
	4
	管护机制可持续
	4
	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营后的管护人员、管护制度、管护机制是否可持续。
	评价要点：
项目后续运营管护的人员、资金、制度均已落实到位，能够保障项目建成后可持续运营，得满分，其余情况酌情扣分。
	2
	项目预期建成后将由东简街道办移交给城管部门、村委会等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后续运营管护，但目前项目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后续管护机制，管护人员、管护资金、管护制度等还未完全落实，不利于项目实施效益的长期发挥及项目的可持续运营。鉴于目前项目还处于工程建设期，管护机制可于后续项目投入运营前制定完成，故本项指标扣2分。

	
	
	满意度
	3
	服务对象满意度
	3
	周边群众满意度
	3
	周边群众对于工程建设成果的满意度情况。
	评价要点：
依据项目实施完成后的周边群众受益情况、群众投诉情况等计算得分，若未收到群众投诉，得满分；收到一例群众投诉，扣0.5分，直至扣完为止。
	3
	项目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属于公益性项目，项目建成后未收到周边村民投诉，群众满意度较高，故本项指标不扣分。

	注：根据项目行业特点和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三级指标， 细化形成四级指标。指标权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等进行设置。
	80.05
	良




[bookmark: _Toc8525]附件2：绩效评价技术说明
一、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评价，衡量“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资金使用绩效，检测资金使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支出项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评价原则和方法
根据财政部、广东省和湛江市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规定及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支出相关内容，本次评价工作遵循目标导向性原则、科学客观性原则和公平公正性原则，通过对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公平性的比较和分析，检测评价支出效率和支出效果。结合项目特点，评价方法主要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评价指标分析主要采用定量指标分析，并辅以部分定性分析。评价基准日为2024年12月31日。
三、评价依据
根据本次评价主要依据国家、省及有关部门颁发的相关文件。
（一）国家、省、市有关资金管理及绩效评价文件。
1.《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2.《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3.《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粤发〔2019〕5号）；
5.《关于印发<广东省财政预算绩效指标库>和<广东省财政预算绩效指标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粤财绩〔2018〕3号）；
6.《关于印发<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方案>的通知》（粤财评〔2004〕1号）；
7.《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粤财债〔2021〕81号）；
8.《中共湛江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湛江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湛改委发〔2020〕1号）。
（二）项目单位提供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发〔2021〕1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3.《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施意见》；
4.其他有关绩效自评材料。
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绩效评价工作相关管理办法，结合“湛江经开区东简乡村振兴示范带综合建设项目”特点及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确定评价内容并相应选设指标及权重，形成本次包含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30个四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重点为项目决策、管理、产出、效益四大方面，其权重分别为：决策18%，管理42%，产出23%，效益17%，详见附件1。绩效评价结果量化为百分制综合评分，并按照综合评分进行分级。综合评分为90分（含）以上的为“优”，80分（含）至90分的为“良”，60分（含）至80分的为“中”，60分以下的为“差”。
五、评价流程
（一）前期准备。各资金使用单位按要求提交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自评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至主管部门，主管部门逐级审核、汇总之后形成自评总报告，连同佐证材料报送经开区财政国资局，经开区财政国资局将上述自评材料移交评价组。
（二）自评材料审核分析。评价组对主管部门和各资金使用单位提交的绩效自评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并对自评材料的有关内容进行审核，重点对《基础信息表》的填报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及相应佐证材料的有效性进行审核，并将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审核意见记录清楚，为开展现场评价提供情况参考。
（三）现场评价。根据《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国资局关于做好2025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绩效评价现场核查实际操作规程，评价组前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简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核查工作。评价组人员构成详见表3-1。
表3-1项目现场评价组成员
	序号
	姓名
	专业
	职称/职务
	获得资质证书
	职责分工
	单位

	1
	石桂英
	经济学
	项目经理
	-
	绩效审核、财务审核
	广州有可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
	庄雅静
	财务管理
	项目经理
	-
	
	

	3
	彭文仪
	经济学
	项目经理
	-
	
	


现场评价主要采取材料核实和实地考评走访等方式，对评价范围资金使用情况（包括自评材料反映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等）进行深入具体、独立客观的了解与核实。
1.材料核实。东简街道办根据要求填报并提供有关评价资料，评价组对各项数据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核实。
2.实地考评和走访。评价组赴单位进行现场核查，通过现场座谈答辩、查阅相关材料原件、财务相关凭证资料、实地考察项目实施现场等方式核查项目实施情况。
（四）综合分析评价。评价组对采集的评价相关基础数据资料进行整理汇总，结合现场评价等情况，对资金的落实、项目的组织实施、项目实施的效果等情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分析，并采用项目预定目标与实施效果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形成初步评价意见。
（五）评价报告征求意见。评价组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并提交给经开区财政国资局，由经开区财政国资局将资金使用绩效初步评价结论反馈项目主管部门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对评价报告进行完善。
（六）出具评价报告。根据经开区财政国资局反馈意见，对绩效评价报告初稿进行修改完善后正式向经开区财政国资局提交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2038]附件3：项目建议绩效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申请专项债券15700万元

	
	
	申请市级预算内资金
	区级预算内资金6700万元

	
	社会成本指标
	不额外增加社会成本
	不额外增加社会成本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不额外增加生态环境成本
	不额外增加生态环境成本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巷道硬底化面积
	118233m2

	
	
	道路铺设沥青面积
	8711m2

	
	
	新建路灯数量
	7600盏

	
	
	农贸市场改造面积
	2972.95m2

	
	
	新建停车场车位数量
	163个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道路亮灯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100%

	
	
	项目按计划完工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市场铺位租金收入
	（按每年度预期收入填报）

	
	
	广告牌广告位收入
	（按每年度预期收入填报）

	
	
	路灯杆广告收入
	（按每年度预期收入填报）

	
	
	停车位收入
	（按每年度预期收入填报）

	
	
	污水处理收入
	（按每年度预期收入填报）

	
	社会效益指标
	村貌村貌提升
	显著提升

	
	
	提升交通便利度
	显著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污水处理达标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后续管护机制
	可持续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偿债风险指标
	融资与收益平衡指标
	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与融资规模保障倍数
	（按年度预期指标值填报）

	
	
	每年年末净现金流
	（按年度预期指标值填报）

	
	债券还本付息指标
	已还本付息金额/应还本付息金额
	（按年度预期指标值填报）

	
	
	还本付息及时率
	（按年度预期指标值填报）



